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j.gov.cn/pub/sfbgw/lfyjzj/lflfyjzj/202308/t20230803_483980.html)

附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修改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的决定

为配合《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在我国顺利生效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起草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的决

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 http://www.moj.gov.cn、

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登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网址： http://www.mohrss.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政

策法规”，在“征求意见”栏目里提出意见。 

3.通信地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3 号，邮编：

100013），并请在信封上注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

会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字样。 

4.电子邮箱： renshelifa@mohrss.gov.cn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3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3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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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在中国境内

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为配合《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在我国顺利生效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决定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

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

“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当每年办理一次领取待遇资格

认证。待遇资格认证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之一办理：

（一）通过“中国领事”“掌上 12333”“电子社保卡”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办理线上

认证；

（二）向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

（三）向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

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居住国是《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免除领

事认证，但须提交符合公约要求的附加证明书。 ”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将免除对外国公文书的领事认证。《在

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关于

“提供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的规定，有必要进行修订。另外，考虑到近年来

我部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创新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方式，大部分退休人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

线上办理认证。为适应国内认证转型工作实际，也有必要对该条款进行完善。

二、主要内容

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一款“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当

至少每年向负责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一次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

或者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的表述，修改为：

“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当每年办理一次领取待遇资格

认证。待遇资格认证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之一办理：

（一）通过“中国领事”“掌上 12333”“电子社保卡”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办理线上

认证；

（二）向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

（三）向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

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居住国是《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缔约国的，免除领

事认证，但须提交符合公约要求的附加证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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